
1

（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66）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上市之市場。
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
定。GEM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GEM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GEM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使然，在GEM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
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農業生態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願就本公佈之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
責任，本公佈之資料乃遵照聯交所的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
本公司之資料。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
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分，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
陳述或本公佈產生誤導。

本公佈將自登載日期起計在本公司網站http://www.aplushk.com/clients/8166chinaeco-farming/

index.html及GEM網站「最新公司公告」頁內保留最少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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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財務摘要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間」）
錄得未經審核收益約11,51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35,747,000港元減少約67.8%。

於報告期間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未經審核虧損約為26,66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8,21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之每股基本
虧損為3.43港仙（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71港仙）。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不建議就報告期間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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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

董事會謹此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
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以港元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收益
商品及服務 4,222 13,896 9,144 29,675

租金 815 1,508 1,640 3,191

利息 389 1,450 730 2,881

3 5,426 16,854 11,514 35,747

銷售成本 (2,084) (10,691) (5,721) (24,473)

毛利 3,342 6,163 5,793 11,274

其他收益 3 2,161 2,094 3,234 3,415

銷售及分銷開支 (296) (234) (748) (532)

行政開支 (9,032) (13,034) (21,277) (23,468)

融資成本 5 (2,178) (1,783) (3,727) (5,499)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228) (1,498) 710 3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公平值變動之（虧損）╱收益 (7,986) (8,895) (9,899) (2,674)

除稅前虧損 (14,217) (17,187) (25,914) (17,452)

稅項 6 (185) – (195) (158)

期內虧損 7 (14,402) (17,187) (26,109) (1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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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期內虧損 (14,402) (17,187) (26,109) (17,61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將於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 

損益之項目：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變動 – 401 (2,477) (268)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滙兌差額 (3,356) 4,368 2,270 3,196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3,356) 4,769 (207) 2,928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17,758) (12,418) (26,316) (14,682)

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4,848) (18,113) (26,668) (18,215)

－非控股股東權益 446 926 559 605

(14,402) (17,187) (26,109) (17,610)

應佔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6,359) (15,482) (27,645) (16,583)

－非控股股東權益 (1,399) 3,064 1,329 1,901

(17,758) (12,418) (26,316) (14,682)

（重列） （重列）
每股虧損 9

基本及攤薄（港仙） (1.91) (2.48) (3.43)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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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以港元列示）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廠房及設備 5,085 6,158

投資物業 169,800 169,800

商譽 4,272 4,27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74,140 73,431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 10 21,842 31,984

已付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按金 45,250 35,250

320,389 320,895

流動資產
存貨，製成品 996 92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42,510 27,292

應收貸款及利息 12 23,701 34,215

向聯營公司作出貸款 29,934 27,86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0,568 20,362

銀行結餘及現金 4,619 17,870

112,328 128,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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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7,691 31,051

合約負債 250 1,940

應付非控股股東權益款項 2,995 2,995

借款 14 81,569 35,616

應付保證金貸款 6,700 18,199

應付所得稅 833 623

100,038 90,424

流動資產淨值 12,290 38,10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32,679 358,99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2,022 22,022

22,022 22,022

資產淨值 310,657 336,97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 7,771 7,771

儲備 264,941 292,58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72,712 300,357

非控股股東權益 37,945 36,616

權益總額 310,657 33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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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組織及經營

中國農業生態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三十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為一間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二年二月五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上市。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透過於開曼群島取消註冊及根據百慕達法例作為獲豁免

公司存續，自開曼群島遷冊至百慕達。遷冊已獲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五日批准，而本公司已自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起作為有限公司於百慕達存續。

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本公司之總辦事處及主

要營業地點為香港灣仔港灣道23號鷹君中心23樓2303-06室。本公司董事認為概無任何公司會成為本公司的

最終控股公司或母公司。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主要從事糧油食品貿易、

消耗品及農產品貿易、物業投資、提供放債服務、一站式價值鏈服務及提供金融服務之業務。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其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除該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及台灣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分別以人民幣（「人民幣」）及新台幣（「新台幣」）為功能貨幣外，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均為港元。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為單位編製，其亦作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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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第18章之適

用披露條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準則編製。未經審核簡明財務業績乃按歷

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投資物業、若干金融工具及可供出售投資按公平值計量則除外。

編製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業績所用主要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

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以下香港會計師

公會已頒佈並生效或將生效的修訂及詮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本 業務之釋義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本 提早還款特性及負補償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5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本

重大之釋義3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本 計劃修改、縮減或結算1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長期權益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1

1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就收購日期為始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的首個年度期間開始時或之後的業務合併及資產收購

而言乃屬有效。
3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待定日期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於本期間採納上文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之計算方法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尚未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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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其他收益

本集團之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收益及其他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一站式價值鏈服務 422 8,837 1,930 20,105

租金收入（附註(i)） 815 1,508 1,640 3,191

糧油食品貿易 1,158 1,553 2,573 3,123

消耗品及農產品貿易 1,372 997 2,931 2,759

提供放債服務（附註(ii)） 389 1,450 730 2,881

提供金融服務 1,270 2,509 1,710 3,688

5,426 16,854 11,514 35,747

其他收益（附註(iii)） 2,161 2,094 3,234 3,415

7,587 18,948 14,748 39,162

附註：

(i) 租金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租金收入總額 815 1,508 1,640 3,191

減：支出（計入銷售成本） (5) (185) (10) (390)

租金收入淨額 810 1,323 (1,630) 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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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提供放債服務

提供放債服務的利息收入包括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二零一八年十二月獲延長總

額2,400,000港元之貸款並須由本公司前執行董事歐陽寶樑先生（「歐陽先生」，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

日辭任）支付的利息收入約9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5,000港元）。該等貸

款為計息貸款，年利率為8%，由非上市股份作抵押且須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償還。

(iii) 其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附註(iv)） 1,074 1,396 2,048 2,484

雜項收入 1,087 698 1,186 931

2,161 2,094 3,234 3,415

(iv)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包括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獲授貸款數額約

22,495,000港元並須由中合華夏（北京）投資諮詢有限公司（「北京華夏」）支付約2,046,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463,000港元）。該貸款為計息貸款，年利率為18%，無抵押且須於

二零一八年四月三十日之前償還。北京華夏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一日獲授另一筆貸款數額約2,700,000

港元。該貸款為計息貸款，年利率為12%，無抵押且須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之前償還。歐陽先

生持有北京華夏15%權益，而北京華夏於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中獲視為聯營公司。

4. 分部資料

根據向本公司董事會（即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的資料，本集團為進行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劃分的經

營分部著重於所交付或提供的貨品或服務的類別。於設定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時，主要營運決策者並無將

已識別營運分部滙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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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劃分的可呈報及營運分部如下：

1. 一站式價值鏈服務 － 提供全套解決方案（包括貿易、包裝及物流解決方案）服務

2. 物業投資 － 本集團投資物業經營租賃產生租金收入

3. 消耗品及農產品貿易 － 消耗品及農產品貿易

4. 糧油食品貿易 － 糧油食品貿易

5. 提供放債服務 － 提供放債服務

6. 提供金融服務 － 提供金融及投資意見及企業融資服務

因取得服務牌照及收購附屬公司，提供金融及投資意見服務及企業融資服務已正式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開展。因此，提供金融服務的新分部已於上個財政年度加入可呈報及營運分部。

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營運分部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一站式價值
鏈服務 物業投資

消耗品及
農產品貿易

糧油食品
貿易

提供
放債服務

提供
金融服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 1,930 1,640 2,931 2,573 730 1,710 11,514

分部溢利（虧損） 23 (807) (1,380) (143) 46 (681) (2,942)

未分配公司其他收益 3,234
未分配公司開支 (13,29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之虧損 (9,899)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710
融資成本 (3,727)

除稅前虧損 (25,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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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一站式價值
鏈服務 物業投資

消耗品及
農產品貿易

糧油食品
貿易

提供
放債服務

提供
金融服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對外銷售 20,105 3,191 2,759 3,123 2,881 3,688 35,747

分部溢利（虧損） 212 (1,475) (74) 153 2,121 3,083 4,020

未分配公司其他收益 3,415
未分配公司開支 (16,74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之虧損 (2,674)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32
融資成本 (5,499)

除稅前虧損 (17,452)

營運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一致。分部溢利（虧損）指各分部溢利（虧損），不包括分配中央行

政開支、董事酬金、若干其他收益或虧損、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之虧損、分佔聯營公司

之業績及融資成本。此乃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報之方法，以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5.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借款利息 1,959 186 3,145 2,508

應付貸款利息（附註(i)） 13 50 134 98

應付保證金貸款利息 206 1,040 448 1,884

可換股債券之實際利息開支 – 507 – 1,009

2,178 1,783 3,727 5,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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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應付貸款利息

應付貸款利息包括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二零一八年一月獲授總額990,000港元之

貸款須向本公司執行董事蘇達文先生支付的利息開支約3,000港元。該貸款為計息貸款，年利率為4%，

且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已經全數償還。

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185 – 195 158

遞延稅項 – – – –

已於損益確認之所得稅抵免 185 – 195 158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一七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該條例草

案」），引入利得稅兩級制。該條例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經簽署生效，並於翌日在憲報刊登。根

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將按8.25%的稅率就溢利首個2百萬港元繳納稅項，並將按16.5%的稅率繳

納2百萬港元以上溢利的稅項。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資格的集團實體的溢利將繼續按16.5%的統一稅率繳納

稅項。

因此，自本年度起，首個2百萬港元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8.25%計算香港利得稅，而2百萬港元以上之估計應

課稅溢利則按16.5%計算香港利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自二零一八

年一月一日起的稅率均為25%。由於本集團並無取得應繳納企業所得稅的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截至

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計提企業所得稅撥備。

台灣營利事業所得稅已根據該兩個年度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之稅率計算。由於本集團並無產生任何須

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的應課稅溢利，故概無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計提營利事業所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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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期內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於扣除以下各項後列賬：

董事及行政總裁之薪酬 513 1,096 1,225 2,931

其他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及 

行政總裁薪酬） 3,011 4,207 6,538 8,833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及 

行政總裁） 138 185 285 345

3,662 5,488 8,048 12,109

核數師酬金 189 189 378 468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2,079 10,506 5,711 24,083

廠房及設備折舊 585 599 1,095 1,183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計入董事及

行政總裁薪酬及其他員工成本） – 874 – 1,829

有關辦公室物業的經營租賃的 

已付最低租賃款項 1,003 622 2,000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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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無）。

9.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

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虧損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 

（千港元） (14,848) (18,113) (26,668) (18,215)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就每股基本及 

攤薄虧損而言） 777,132,430 730,355,248 777,132,430 672,333,270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每股攤薄虧損的計

算並不假設行使購股權以認購額外股份（見附註16），此乃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

個月購股權獲行使會對每股基本虧損構成反攤薄影響。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每股攤薄虧損的計

算並不假設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尚未行使可換股債券獲兌換及行使購股權以認購額外股份，此

乃由於尚未行使可換股債券兌換及行使購股權會對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每

股基本虧損構成反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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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權益工具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上市投資：

於香港上市的股本證券（附註a） – 10,142

非上市投資：

股本證券（附註b） 21,842 21,842

21,842 31,984

附註：

(a) 上市股本投資是指於香港上市的實體的普通股。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0,142,000港元）於香港上市之股本投資就授予本集團之保證金貸款而抵押予金融機構。

(b)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約為21,842,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842,000港元）的非上

市股本投資是指對於中國註冊成立的私人企業發行的非上市股本證券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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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附註(b)） 2,210 3,045

減：信貸虧損撥備 (336) (355)

1,874 2,690

向供應商預付款 1,497 2,354

按金 19,390 11,242

其他應收款項（附註a） 19,758 11,067

減：信貸虧損撥備 (9) (61)

39,139 22,248

42,510 27,292

本集團並無就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持有任何抵押品。

附註：

(a)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就出售深圳市金泰園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而應收代價計入

其他貿易應收款項約為人民幣7,000,000元（相等於約7,957,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97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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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集團授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一般介乎0日至90日（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日至90日）。應收

賬款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與相關收入確認日期相若）所呈報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361 1,514

31至90日 1,107 70

超過90日 406 1,106

1,874 2,690

12. 應收貸款及利息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固定利率的應收貸款及利息

－ 有抵押 30,825 38,942

－ 無抵押 3,074 6,311

33,899 45,253

減：信貸虧損撥備 (10,198) (11,038)

23,701 34,215

分析作

流動資產（一年內） 23,701 34,215

非流動資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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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賬面總值為7,529,000港元的應收賬款計入本集團的應收貸款及利息結餘，該應

收賬款於報告日期逾期90日或以上。董事認為，信貸風險大幅增加及該等逾期90天以上之款項被視為信貸

減值。

10,198,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038,000港元）的累計減值虧損計入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的應收貸款及利息的賬面值。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有抵押應收貸款及利息截至報告期末已逾期但

並無減值，因為董事認為尚未償還的款項可透過抵押品悉數收回。

本集團應收貸款及利息的實際利率（其等同於合約利率）之範圍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實際利率：

固定利率的應收貸款及利息 7% – 18% 7% – 18% 

按向借款人授出貸款及應計利息的日期呈列的應收貸款及利息（扣除呆賬撥備）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定息應收貸款所面臨的利率風險及其合約期限載列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23,701 34,215

多於一年，兩年內 – –

23,701 3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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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19 30

其他應付款項 7,672 31,021

7,691 31,051

下表為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報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19 30

購買貨品之平均信貸期為15日（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日）。本集團設有金融風險管理政策，以確

保所有應付賬款於信貸期內結清。

14. 借款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借款，有抵押（附註a） 19,273 19,616

其他借款，無抵押（附註b） 10,000 10,000

其他借款，有抵押（附註c） 52,296 6,000

62,296 16,000

總借款 81,569 3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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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有抵押銀行借款約新台幣30,824,000元（相等於約7,906,000港元）（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台幣32,088,000元（相等於約8,230,000港元））乃以本集團位於台灣的賬面

值為新台幣74,500,000元（相等於約19,109,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台幣74,500,000

元（相當於約19,109,000港元））的投資物業作按揭抵押。銀行借款乃按儲蓄存款利率加固定息差計息，

年利率首年為0.62%、第二年為0.87%及第三至十五年為0.97%。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有抵押銀行借款人民幣10,000,000元（相等於約11,367,000港元）（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000,000元（相等於約11,386,000港元））以本集團位於中國的兩項投資物

業單位的公平值約人民幣26,121,000元（相等於約29,742,000港元）作抵押，銀行借款乃按固定年利率

6.525%計息及於一年內償還。

(b)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自香港金融機構獲得無抵押貸款10,0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0,000,000港元）。貸款乃按固定年利率18%計息且於一年內償還。

(c)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自一間香港的金融機構獲得新貸款8,0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6,000,000港元）。貸款按固定年利率12%計息、須於一年內償還並以位於香港之投資物業

作抵押，賬面值為13,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自一間中國的金融機構獲得兩筆貸款約人民幣7,000,000元（相等於

7,957,000港元）及人民幣8,000,000元（相等於9,093,000港元）。該兩筆貸款亦按固定年利率21.6%計息

並由本集團位於中國之四項投資物業單位作抵押，賬面值為人民幣47,632,000元（相等於54,233,000港

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自合營企業合夥人獲得兩筆約人民幣17,550,000元（相等於

20,747,000港元）之貸款。借款人毋須就該等貸款支付任何利息，惟須就其抵押本金融資向放債人償

還其所產生的一切成本及開支（除償還及清償本金外）。償還本金及結算所有償還金額之截止日期應

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2

15. 股本

每股面值 股份數目 金額

港元 千港元

法定普通股：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0.02 9,130,434,785 182,609

股份合併 不適用 (8,217,391,307) –

股份分拆 不適用 17,347,826,092 –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0.01 18,260,869,570 182,609

已發行及已繳足普通股：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0.02 6,103,552,488 122,071

配售新股份 0.02 1,200,000,000 24,000

於結算或然代價時發行股份 0.02 2,771,813 55

發行股份作為收購附屬公司之代價 0.02 465,000,000 9,300

股份合併 不適用 (6,994,191,871) –

股本削減 不適用 – (147,655)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01 777,132,430 7,771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0.01 777,132,430 7,771

法定可換股優先股：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0.1 173,913,043 17,391

已發行及已繳足的可換股優先股：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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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購股權

本公司已為其合資格僱員、董事及其他獲選參與者就彼等對本集團之貢獻而設有購股權計劃，其於二零一一

年五月六日獲採納。

尚未行使購股權的詳情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尚未行使購股權的數目 30,325,000 30,325,000

期╱年末可行使 30,325,000 30,325,000

加權平均行使價 1.100港元 1.1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概無購股權獲授出、失效、行使或被註銷（截至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39,000,000份）。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

確認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874,000港元及1,829,000港

元）。

17. 報告期後事項

報告期後並無任何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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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概覽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間」），本集團主要從事一站式價值鏈服務、物
業投資、糧油食品貿易、消耗品及農產品貿易、提供放債服務以及提供金融服務之業務。

一站式價值鏈服務

於報告期間，本業務分部錄得收益約1,93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10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90.4%。

大幅減少主要由於來自客戶的採購訂單減少及供應商不接受採購訂單。

物業投資

於報告期間，物業投資分部錄得收益約1,64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19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48.6%。該下降乃由於出租更少商業辦公室。於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台灣及香港持作投資用途的物業約為
169,8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9,800,000港元）。

香港、台灣及中國的物業市場總體上需求穩定，本集團將持續檢討及優化所持投資物業的組
合，藉此獲取最大化回報。



25

糧油食品貿易

本集團糧油食品貿易分部為「日丁」(Nittin)品牌的單一及獨家分銷商，於香港、澳門及台灣銷售
及分銷拉麵及烏冬麵產品。

於報告期間，本分部錄得收益約2,57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123,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7.6%。

商標特許協議及單一分銷權協議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重續，為期三年。有關該重續之詳
情乃披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之公佈。

消耗品及農產品貿易

於報告期間，消耗品及農產品貿易分部產生收益約2,93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2,75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6.2%。

本業務分部的競爭仍然非常劇烈，而本集團會審慎發展，並會仔細比較本分部與其他商機的盈
利能力。

提供放債服務

於報告期間，本分部錄得收益約73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881,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74.7%。本集團將繼續維持健全的信貸監控政策，以於財務收入及來
自各借款人之信貸風險之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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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金融服務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擁有兩間經營附屬公司：中國農信資產管理有限公
司（一間持有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第9類（資產管理）牌照的公司）及中國農
信財務顧問有限公司（一間持有證監會第6類（就企業融資提供意見）牌照的公司）。該分類呈
報的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收益為1,71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3,68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53.6%。

減少主要由於企業融資部只負責現有授權。由於缺乏足夠負責的高級職員，故並未訂立任何新
授權。

證券投資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可供出售投資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合共約
32,410,000港元，佔本公司總資產約7.40%（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52,346,000港元，佔
本公司總資產約11.65%）。

本公司的投資策略為投資具增長潛力的證券，旨在把握資本增值及豐富本公司投資組合（詳情
見下文）以減少集中投資於單一行業的風險及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

來年投資組合的組成情況或會隨時變化。為降低與股本相關的可能財務風險，我們將定期監控
投資組合並於必要時審慎採取適當行動以順應市況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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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與市值超過10,000,000港元的重大投
資相關的額外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被投資公司名稱 投資成本 持有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市值 市值佔本集團總資產百分比 公平值變動 已收股息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

截至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

於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

於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

於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

於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

於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

於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概約 概約 概約 概約 概約 概約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其他（附註1） 16,248 26,281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0,568 20,362 2.41% 4.53% (8,236) (20,486) 283 968

16,248 26,281 10,568 20,362 2.41% 4.53% (8,236) (20,486) 283 968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益之權益工具

興證國際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附註2） – 8,422 – 8,668,451 – 0.22% – 10,142 不適用 2.26% (1,664) 2,512 – 401
安徽大明園旅遊發展股份 
有限公司（附註3） 40,005 40,005 11,250,000 11,250,000 4.99% 4.99% 21,833 21,833 4.98% 4.85% – (18,172) – –

其他（附註4） 1,111 1,111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9 9 0.01% 0.01% – (1,102) – –

41,116 49,538 21,842 31,984 4.99% 7.12% (1,664) (16,762) – 401

總計 57,364 75,819 32,410 52,346 7.40% 11.65% (9,900) (37,248) 283 1,369

附註：

1.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該等公司均為於聯交所上市的公司，連同彼等的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酒

精飲品銷售、提供金融服務、提供區塊鏈服務及加密貨幣開採業務、提供酒精飲品拍賣業務、提供產品包裝

上的二維碼及解決方案以及線上廣告展示服務、生產及銷售包裝產品、證券交易及放債、物業投資、貸款融

資、買賣業務及就證券提供意見、資產管理及期貨期權經紀服務。

2. 興證國際金融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聯交所GEM上市的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提供經紀服務、貸

款及融資服務、投資銀行服務、資產管理服務以及金融產品及投資。

3. 安徽大明園旅遊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之前在中國上海股權托管交易中心

掛牌的公司，主要從事旅遊資源開發業務。更多詳情，請參考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九日及二零

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的公佈。

4. 該公司為在中國上海股權托管交易中心掛牌的另一家公司，主要從事舒適的鞋子及鞋墊銷售以及腳部相關

產品。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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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收益約11,51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35,74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67.8%。

於報告期間的銷售成本約為5,72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4,473,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76.6%。該減少與收益減少一致。

於報告期間的行政開支約為21,27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3,468,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9.3%。有關減少主要由於以股份為基礎付款減少約1,829,000港元所
致。

於報告期間的融資成本約為3,72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499,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32.2%。有關減幅主要由於已抵押銀行貸款、其他借款及保證金貸款的
已付及應付利息減少所致。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26,66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18,21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每股基本虧損為
3.43港仙（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7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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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主要以內部產生資源及借款撥付其業務營運所需資金。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4,619,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7,870,000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約為310,657,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336,973,000港元）及流動資產淨值約為12,29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8,100,000港元）。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負債約為122,06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2,446,000港元），主要包括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合約負債、借款、應付保證金貸款、應
付非控股股東權益款項、應付所得稅及遞延稅項負債。所有負債均以港元、人民幣及新台幣計
值。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約為432,717,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49,419,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以總負債與總資產比率
表示）增加至0.28（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25）。

分部資料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按業務分部之表現分析載於本公佈附註4。

股本架構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本合共面值為7,771,324.30港元，分為
777,132,430股每股0.01港元之普通股（「股份」）（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771,324.30港
元，分為777,132,430股股份）。



30

集資活動

發行可換股債券三及可換股債券四作為收購代價－已完成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天際高有限公司與溢利財富管理有限公司（「溢利」）就建議收購
事項成為希愉有限公司（「合營公司」）的股東（「合營夥伴」）。合營公司由合營夥伴各自擁有
50%。本公司董事認為，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合營公司為本公司之附
屬公司。

待組成合營公司後，合營夥伴已同意就管理合營公司之事務作出撥備，並按照股東協議（「股東
協議」）所載條款及條件訂明彼等各自的義務及權利。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本公司、合營公司、溢利與Rich Best Asia Limited（「賣方」）訂立
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據此，(i)賣方已同意出售及合營公司已同意購買華人策略控股有限公
司（「華人策略」，華人策略的股份於聯交所GEM上市（股份代號：8089））之附屬公司華杰亞洲
有限公司全部股權；及(ii)賣方已同意向合營公司轉讓及合營公司已同意接受轉讓銷售貸款，總
代價為93,000,000港元，並將由合營公司根據買賣協議所載列的時間、模式及方法結付及清償：
(i)緊隨簽立買賣協議後，合營公司及溢利須共同及個別地以現金或銀行本票向華人策略（代表
賣方）支付總數20,000,000港元作為按金（「按金」），而按金將於完成時用作支付部分代價；(ii)

合營公司及溢利須共同及個別地進一步以現金或銀行本票向華人策略（代表賣方）支付總數
26,500,000港元，作為於完成時部分支付代價的結餘；及(iii)代價餘額合共為46,500,000港元，須
由本公司於完成時向賣方（或賣方的任何提名人）發行(a)本金額為23,000,000港元的可換股債
券（「可換股債券三」）；及(b)本金額為23,500,000港元的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四」）作結付
及清償。

可換股債券三及可換股債券四所附帶兌換權獲行使後，186,000,000股新股份將獲發行。

涉及發行可換股債券三及可換股債券四作為部分代價的收購事項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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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發行可換股債券作為收購代價的更多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日的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的通函。

可換股債券三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到期，而本公司隨後接獲可換股債券三持有人的贖
回通知，贖回23,000,000港元的本金額。該金額於屆滿後仍然未償還，而本公司已同意可換股
債券三持有人自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起至結算日期支付年利率5％。該款項於二零一八年三月
二十九日已計息全數結清。可換股債券四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到期，且本公司接獲可換股
債券四持有人之贖回通知，本金額為23,500,000港元，於本公佈日期，5,500,000港元仍未贖回。

配售新股份

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建議配售代理提出認購要約，按
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0.08334港元認購1,200,000,000股配售股份（「配售事項一」），而配售代理
已同意促使認購配售股份。配售事項一之最高所得款項總額將約為100,008,000港元。詳情載於
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日刊發之公佈。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九日，本公司宣佈終止配售事項一，並將與配售代理以新配售協議取代。其
建議配售代理將提出認購要約，按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0.083港元認購1,200,000,000股配售股
份。配售事項之最高所得款項總額約為99,600,000港元且扣除配售佣金及其他相關開支後的所
得款項淨額約為96,900,000港元。有關配售事項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
月九日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之公佈。

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乃按以下方式使用：

回顧期間
於回顧期間

所使用的總額 使用目的

配售事項所得款項
於回顧期間

最後日期的餘額

自配售事項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完成起直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包括該日）止

18.0百萬港元
23.9百萬港元
44.5百萬港元

5.0百萬港元

贖回可換股債券
償還其他債務
部分償還貸款
一般營運資金

5.5百萬港元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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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訂立及簽訂兩份買賣
協議，出售三處由本集團持有的位於中國的投資物業，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平值
約為人民幣9,330,000元（相當於約11,186,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物業獲
分類為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的投資物業。該交易已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月
三十一日完成，銷售所得款項減收購成本的出售虧損約為3,177,000港元。

收購順欣控股有限公司及配售可換股債券

(a) 收購順欣控股有限公司（「收購事項」）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宇福有限公司作為賣方（「賣方」）、Champion Front Limited

作為買方（「買方」）及本公司訂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據此，賣方已同意向買方出
售而買方已同意向賣方購買順欣控股有限公司（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代價最多為
120,000,000港元，須透過發行代價可換股債券（「代價可換股債券」）予以清償。

根據買賣協議，賣方已同意向買方出售而買方已同意向賣方購買應付賣方的尚未清償股
東貸款，代價為1港元，須於完成時以現金清償。

代價可換股債券可按換股價每股代價換股股份0.06港元進行轉換。假設本金額為120,000,000

港元之代價可換股債券按初步換股價0.06港元獲悉數兌換，則本公司將根據特別授權配發
及發行2,000,000,000股新股份以授權董事根據代價可換股債券之轉換配發及發行換股股
份。

於收購事項完成後，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將成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因此，該等公
司的財務業績將併入於本公司的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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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配售可換股債券（「配售事項」）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配售代理」）與本公司訂立配售協議
（「配售協議」），據此，本公司已同意委任配售代理作為配售代理，而配售代理已同意盡最
大努力按配售協議載列的條款及條件，促使認購人認購本金總額360,000,000港元的配售可
換股債券（「配售可換股債券」）。

配售事項之完成須待（其中包括）收購事項完成後方可作實。假設本金額為360,000,000港
元之配售可換股債券以初步換股價0.06港元獲悉數兌換，則本公司將根據特別授權配發及
發行6,000,000,000股新股份以授權董事根據配售可換股債券之轉換配發及發行換股股份。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日，本公司宣佈終止收購事項，因買賣協議的若干先決條件於最後截止日
期尚未達成或獲豁免。因此，本公司亦宣佈配售事項已相應終止。

收購於中國深圳的若干物業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七日，溢利財富管理有限公司（「溢利財富管理」）與天際高有限公司（「天
際高」）（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訂立一項協議（「該協議」），據此，溢利財富管理已同意出售
且天際高已同意購買銷售股份（「銷售股份」），佔希愉有限公司（「目標公司」）已發行股本之
50%，以獲得55,000,000港元之現金代價。目標公司為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且由溢利財富管
理及天際高各自擁有50%。於完成後，目標公司將由天際高全資擁有且將成為本公司之間接全
資附屬公司。

目標公司之主要資產包括以下物業：位於中國廣東省深圳市的總建築面積約1,690平方米之八個
商業單位，及位於中國廣東省深圳市的總建築面積約315.23平方米之一幢住宅。根據目標公司
的經審核綜合賬目，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等物業的賬面值約為110,23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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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際高就銷售股份應向溢利財富管理支付的代價為55,000,000港元且須由天際高按下列方式以
現金向溢利財富管理或其代名人支付：(a)合共20,000,000港元之部分付款，於該協議日期後14

日內；(b) 35,000,000港元之結餘，於完成後。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訂約方訂立補充協議，部分付款合共20,000,000港元須於二零一七
年八月二十八日（或訂約方可能書面協定之有關較後日期）或之前支付。上述付款中20,000,000

港元已獲支付。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七日，訂約方訂立第二份補充協議，而結餘款項35,000,000港元的付款時
間由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七日延長至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七日。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九日，訂約方
訂立第三份補充協議，而最後截止期已自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七日延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且餘額須在完成日期或之前一次性或分多次支付。於本報告日期，金額11,156,949港元仍未
償還。

收購盛隆亞太（中國）有限公司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郭偉夫（作為賣方）、King Noble Holdings Limited（作為買方）（本
公司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及本公司訂立買賣協議。根據買賣協議的條款及條件，賣方已同
意向買方出售而買方已同意自賣方購買盛隆亞太（中國）有限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代價為
46,500,000港元。

於完成後及待審核後，目標公司及其全資附屬公司預期將作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入
賬，而海吉星農產品及其附屬公司預期將作為對本公司的投資入賬。

於完成時，本公司須且買方須促使本公司因一般授權而向賣方及以賣方為受益人按發行價配
發及發行465,000,000股新股份（無論如何並無任何產權負擔），以便充分及最終結算及償付代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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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公司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海吉星農產品物流有限公司（「海
吉星農產品」）的15%股權。海吉星農產品於中國成立為有限公司。其於中國安徽省蚌埠經營一
個大型農產品物流中心以進行農產品的批發，其亦處理加工、包裝、倉儲、直接銷售、交付、拍
賣、電子商務、食品安全檢測及中央結算。於完成後，海吉星農產品將由本公司間接持有15%的
股權。

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完成。合共465,000,000股代價股份按每股0.10港元的發
行價配發及發行。

出售深圳市金泰園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深圳市承啟企業諮詢管理有限公司
（「承啟」）及受讓方（獨立第三方）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承啟已同意出售而受讓方已同意
收購深圳市金泰園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金泰園」）的全部股權，代價為人民幣21,000,000元（約
為23,635,500港元）。

金泰園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其持有蚌埠海吉星農產品物流有限公司
（「海吉星農產品」）之15%股權。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受讓方及承啟訂立有關出售事項的備忘錄。根據股權轉讓協議，
受讓人有義務於完成日期後支付總代價人民幣21,000,000元。於本公佈日期，受讓方已向承啟
支付共計人民幣14,000,000元，最終付款人民幣7,000,000元將於股權變更登記完成日期支付。股
權變更登記完成日期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落實。應受讓方之要求及經眾訂約方公平磋商
後，眾訂約方已訂立備忘錄，以將最終付款人民幣7,000,000元延長至於簽署備忘錄後六個月內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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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其中一項投資物業，以自一間台灣的銀行取得按揭融
資約7,906,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230,000港元）。持作買賣之投資已抵押予
經紀賬戶以獲取保證金貸款融資約10,568,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199,000港
元）。此外，本集團已抵押於中國及香港的若干投資物業，自中國及香港的放債人獲取定期貸款
約96,975,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386,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約為10,0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0,000,000港元）。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所有資產、負債及交易主要以港元或人民幣或新台幣計算。董事認為，本集團並無面臨
任何重大外匯風險。因此，並無採取任何對沖工具或任何其他措施。

前景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當地經濟環境增長明顯放緩。當地的股票市場受（其中包括）中美貿易戰
的影響而波動。鑒於該等不利條件，本集團將謹慎分配資源予不同的業務分部以優化其投資回
報。

一站式價值鏈服務

本集團注意到此分部表現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然而，本集團仍在制定改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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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投資

本集團將持續監察其物業投資組合並抓住機會自潛在資產的資本增益中受益，但亦平衡增加租
金收益。

消耗品及農產品貿易

消耗品及農產品貿易業務分部主要包括可循環再用袋貿易業務。此業務分部顯示潛力及本集團
對其未來的貢獻表示樂觀。

糧油食品貿易

本集團將集中其資源於此分部的日丁品牌拉麵及烏冬麵產品。

提供放債服務

本集團的放債服務分部持續對本集團貢獻穩定收益。本集團將重新檢討信用控制政策並於當有
可用的財政資源時期待進一步擴展此業務分部。

提供金融服務

本集團現有兩間持牌附屬公司提供資產管理及企業融資顧問服務。本集團希望此分部將持續成
長並對本集團的收益及溢利帶來正面貢獻。

其他發展中業務

本集團於今年上半年開展了大宗商品貿易業務，目前產品主要是樹脂塑料(ABS)和聚乙烯塑料
(PE)。本公司管理層認為在目前經濟環境不明朗下，開展新的大宗商品貿易業務可以分散風險
以及令本集團業務多樣化。同時本公司管理層亦積極物色塑膠相關行業的商機，為股東創造價
值並確保股東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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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46名全職僱員（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5名）。於
報告期間，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8,04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約12,109,000港元）。本集團根據僱員之個別表現及專長釐定應付予員工之薪金及報酬。除
基本薪金外，可根據本集團之業績以及個別僱員之貢獻向合資格僱員授予購股權。

董事之合約權益

於報告期間內任何時間，本公司董事概無直接或間接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身為訂約方且
對本集團之業務而言屬重大之任何合約中擁有重大實益權益。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六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於報告期間，概無購股
權獲授出、行使、沒收或失效。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30,325,000股股份的購股權仍尚未獲
行使。

競爭權益

本公司之董事或控股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於報告期間內概
無擁有與本集團業務出現競爭或已經或可能與本集團存在任何其他利益衝突的業務或權益。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整個報告期間一直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之適用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者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2.1條列明（其中包括）董事會主席及本公司行政總裁之角色應予以區
分，不應由一人兼任。於報告期間，本公司並未委任董事會主席。董事會將繼續不時檢討其目
前的架構。倘物色到具備適當知識、技能及經驗的人選，本公司將於適當時間作出委任以填補
職位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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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本公司已採納條款不遜於GEM上市規則第5.48條至5.67條所載買賣規定準則之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之操守守則（「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並不知悉於報告期間存在任
何不遵守守則所載規定準則的情況。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根據GEM上市規則列
明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及風
險管理系統。審核委員會現時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袁慧敏女士（審核委員會主席）、易庭
暉先生及張民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業績。

承董事會命
中國農業生態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蘇達文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蘇達文先生及吳卓凡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易庭暉先生、張民
先生及袁慧敏女士。


